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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 

 

(2014 年 1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6 号公布　

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(以下简

称保密法)的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保密工作。县级

以上地方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在上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指导

下，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保密工作。 

第三条　中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管理或者指导本系

统的保密工作，监督执行保密法律法规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

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主管业务方面的保密规定。 

第四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保密基础设施建设和

关键保密科技产品的配备。 

省级以上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关键保密科技产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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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工作。 

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费，应当列入本级人民

政府财政预算。机关、单位开展保密工作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机

关、本单位的年度财政预算或者年度收支计划。 

第五条　机关、单位不得将依法应当公开的事项确定为国家

秘密，不得将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公开。 

第六条　机关、单位实行保密工作责任制。机关、单位负责

人对本机关、本单位的保密工作负责，工作人员对本岗位的保密

工作负责。 

机关、单位应当根据保密工作需要设立保密工作机构或者指

定人员专门负责保密工作。 

机关、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情况应当纳入

年度考评和考核内容。 

第七条　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保

密宣传教育。机关、单位应当定期对本机关、本单位工作人员进

行保密形势、保密法律法规、保密技术防范等方面的教育培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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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国家秘密的范围和密级 

第八条　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(以下称保密事项范

围)应当明确规定国家秘密具体事项的名称、密级、保密期限、

知悉范围。 

保密事项范围应当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。制定、修订保密

事项范围应当充分论证，听取有关机关、单位和相关领域专家的

意见。 

第九条　机关、单位负责人为本机关、本单位的定密责任人，

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指定其他人员为定密责任人。 

专门负责定密的工作人员应当接受定密培训，熟悉定密职责

和保密事项范围，掌握定密程序和方法。 

第十条　定密责任人在职责范围内承担有关国家秘密确定、

变更和解除工作。具体职责是： 

(一)审核批准本机关、本单位产生的国家秘密的密级、保密

期限和知悉范围； 

(二)对本机关、本单位产生的尚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秘密进

行审核，作出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决定； 

(三)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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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拟定密级，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报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。 

第十一条　中央国家机关、省级机关以及设区的市、自治州

级机关可以根据保密工作需要或者有关机关、单位的申请，在国

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定密权限、授权范围内作出定密授权。 

定密授权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。授权机关应当对被授权机关、

单位履行定密授权的情况进行监督。 

中央国家机关、省级机关作出的授权，报国家保密行政管理

部门备案；设区的市、自治州级机关作出的授权，报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 

第十二条　机关、单位应当在国家秘密产生的同时，由承办

人依据有关保密事项范围拟定密级、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，报定

密责任人审核批准，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。 

第十三条　机关、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，应当按照保密

事项范围的规定确定具体的保密期限；保密事项范围没有规定具

体保密期限的，可以根据工作需要，在保密法规定的保密期限内

确定；不能确定保密期限的，应当确定解密条件。 

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，自标明的制发日起计算；不能标明制

发日的，确定该国家秘密的机关、单位应当书面通知知悉范围内

的机关、单位和人员，保密期限自通知之日起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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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　机关、单位应当按照保密法的规定，严格限定国

家秘密的知悉范围，对知悉机密级以上国家秘密的人员，应当作

出书面记录。 

第十五条　国家秘密载体以及属于国家秘密的设备、产品的

明显部位应当标注国家秘密标志。国家秘密标志应当标注密级和

保密期限。国家秘密的密级和保密期限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及时对

原国家秘密标志作出变更。 

无法标注国家秘密标志的，确定该国家秘密的机关、单位应

当书面通知知悉范围内的机关、单位和人员。 

第十六条　机关、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，认为符合保密

法有关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限规定的，应当及时解密或者延长保

密期限。 

机关、单位对不属于本机关、本单位产生的国家秘密，认为

符合保密法有关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限规定的，可以向原定密机

关、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、单位提出建议。 

已经依法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属于国家秘密的档案，由原

定密机关、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解密审核。 

第十七条　机关、单位被撤销或者合并的，该机关、单位所

确定国家秘密的变更和解除，由承担其职能的机关、单位负责，


